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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国家、省、市关

于政法、综治、维稳、反邪教、反暴恐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决

策和部署，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统一政法各单位的思想和行动。

统筹推进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司法体制改

革、扫黑除恶工作，负责落实有关法治建设工作任务。研究和指

导全区政法队伍建设；组织和指导政法干部的教育和培训的工

作；协助考察、管理政法各单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负责全区

政法宣传工作，统筹、协调、推进智能信息化建设；负责社区网

格、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综合管理工作的统筹指导、建章立制、督

查考核。承办区委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机构设置

本部门内设科室11个，分别是办公室、政治安全及反邪教工

作科、维稳指导科、维稳协调科、综治督导科（区平安办）、基

层社会治理科、执法监督科、流动人员和出租屋管理协调科、政

法队伍建设指导科（干部科）、扫黑除恶综合科、花都区网格化

服务管理中心。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我部门没有下属单位，按照部门决算编报要求，单独编制本

部门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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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部门：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第二部分：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2023年度部门决算表

表1

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收入 支出

项目 行次 决算数 项目 行次 决算数

栏次 1 栏次 2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 2,567.2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1 1,704.12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 230.75 二、外交支出 32 0.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 0.00 三、国防支出 33 0.00

四、上级补助收入 4 0.00 四、公共安全支出 34 0.00

五、事业收入 5 0.00 五、教育支出 35 0.00

六、经营收入 6 0.00 六、科学技术支出 36 0.00

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7 0.00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7 0.00

八、其他收入 8 0.00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8 419.27

9 九、卫生健康支出 39 0.00

10 十、节能环保支出 40 0.00

11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41 230.75

12 十二、农林水支出 42 0.00

13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43 0.00

14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44 0.00

15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5 0.00

16 十六、金融支出 46 0.00

17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7 0.00

18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8 0.00

19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49 443.86

20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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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支出

项目 行次 决算数 项目 行次 决算数

栏次 1 栏次 2

21 二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1 0.00

22 二十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2 0.00

23 二十三、其他支出 53 0.00

24 二十四、债务还本支出 54 0.00

25 二十五、债务付息支出 55 0.00

26 二十六、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56 0.00

本年收入合计 27 2,797.99 本年支出合计 57 2,797.99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含专用结余） 28 0.00 结余分配 58 0.00

年初结转和结余 29 0.00 年末结转和结余 59 0.00

总计 30 2,797.99 总计 60 2,797.99

注：1.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2.本套报表金额单位转换时可能存在尾数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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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部门：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表2

收入决算表

项目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

收入
其他收入功能分类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4 5 6 7

合计 2,797.99 2,797.99 0.00 0.00 0.00 0.00 0.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04.12 1,704.12 0.00 0.00 0.00 0.00 0.00

20136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1,704.12 1,704.12 0.00 0.00 0.00 0.00 0.00

2013601 行政运行 1,034.76 1,034.76 0.00 0.00 0.00 0.00 0.00

2013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0.95 520.95 0.00 0.00 0.00 0.00 0.00

2013650 事业运行 148.41 148.41 0.00 0.00 0.00 0.00 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9.27 419.27 0.00 0.00 0.00 0.00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19.27 419.27 0.00 0.00 0.00 0.00 0.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32.93 232.93 0.00 0.00 0.00 0.00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3.03 123.03 0.00 0.00 0.00 0.00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3.31 63.31 0.00 0.00 0.00 0.00 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30.75 230.75 0.00 0.00 0.00 0.00 0.00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30.75 230.75 0.00 0.00 0.00 0.00 0.00

2120899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30.75 230.75 0.00 0.00 0.00 0.00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43.86 443.86 0.00 0.00 0.00 0.00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443.86 443.86 0.00 0.00 0.00 0.0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20.39 120.39 0.00 0.00 0.00 0.00 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323.47 323.47 0.00 0.00 0.00 0.00 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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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部门：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表3

支出决算表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

助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

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2,797.99 1,982.63 815.36 0.00 0.00 0.00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04.12 1,119.51 584.61 0.00 0.00 0.00

20136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1,704.12 1,119.51 584.61 0.00 0.00 0.00

2013601 行政运行 1,034.76 971.10 63.66 0.00 0.00 0.00

2013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0.95 0.00 520.95 0.00 0.00 0.00

2013650 事业运行 148.41 148.41 0.00 0.00 0.00 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9.27 419.27 0.00 0.00 0.00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19.27 419.27 0.00 0.00 0.00 0.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32.93 232.93 0.00 0.00 0.00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3.03 123.03 0.00 0.00 0.00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3.31 63.31 0.00 0.00 0.00 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230.75 0.00 230.75 0.00 0.00 0.00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30.75 0.00 230.75 0.00 0.00 0.00

2120899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230.75 0.00 230.75 0.00 0.00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43.86 443.86 0.00 0.00 0.00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443.86 443.86 0.00 0.00 0.00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20.39 120.39 0.00 0.00 0.00 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323.47 323.47 0.00 0.00 0.00 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各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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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部门：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表4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收入 支出

项目 行次 金额 项目 行次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财政拨款

栏次 1 栏次 2 3 4 5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 2,567.2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3 1,704.12 1,704.12 0.00 0.0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 230.75 二、外交支出 34 0.00 0.00 0.00 0.00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3 0.00 三、国防支出 35 0.00 0.00 0.00 0.00

4 四、公共安全支出 36 0.00 0.00 0.00 0.00

5 五、教育支出 37 0.00 0.00 0.00 0.00

6 六、科学技术支出 38 0.00 0.00 0.00 0.00

7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9 0.00 0.00 0.00 0.00

8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0 419.27 419.27 0.00 0.00

9 九、卫生健康支出 41 0.00 0.00 0.00 0.00

10 十、节能环保支出 42 0.00 0.00 0.00 0.00

11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43 230.75 0.00 230.75 0.00

12 十二、农林水支出 44 0.00 0.00 0.00 0.00

13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45 0.00 0.00 0.00 0.00

14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46 0.00 0.00 0.00 0.00

15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7 0.00 0.00 0.00 0.00

16 十六、金融支出 48 0.00 0.00 0.00 0.00

17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9 0.00 0.00 0.00 0.00

18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50 0.00 0.00 0.00 0.00

19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51 443.86 443.86 0.00 0.00

20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52 0.00 0.00 0.00 0.00

21 二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3 0.00 0.00 0.00 0.00

22 二十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4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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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支出

项目 行次 金额 项目 行次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

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财政拨款

栏次 1 栏次 2 3 4 5

23 二十三、其他支出 55 0.00 0.00 0.00 0.00

24 二十四、债务还本支出 56 0.00 0.00 0.00 0.00

25 二十五、债务付息支出 57 0.00 0.00 0.00 0.00

26 二十六、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58 0.00 0.00 0.00 0.00

本年收入合计 27 2,797.99 本年支出合计 59 2,797.99 2,567.24 230.75 0.00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28 0.00 年末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60 0.00 0.00 0.00 0.00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9 0.00 61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30 0.00 6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31 0.00 63

总计 32 2,797.99 总计 64 2,797.99 2,567.24 230.75 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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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部门：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表5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项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合计 2,567.24 1,982.63 584.61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704.12 1,119.51 584.61

20136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1,704.12 1,119.51 584.61

2013601 行政运行 1,034.76 971.10 63.66

2013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20.95 0.00 520.95

2013650 事业运行 148.41 148.41 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19.27 419.27 0.0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419.27 419.27 0.00

20805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232.93 232.93 0.00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23.03 123.03 0.00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3.31 63.31 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443.86 443.86 0.00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443.86 443.86 0.00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20.39 120.39 0.00

2210203 购房补贴 323.47 323.47 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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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部门：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表6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明细表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631.61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14.08

30101 基本工资 190.12 30201 办公费 30.95

30102 津贴补贴 707.20 30202 印刷费 0.00

30103 奖金 298.50 30203 咨询费 0.00

30106 伙食补助费 0.00 30204 手续费 0.00

30107 绩效工资 40.35 30205 水费 0.00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23.03 30206 电费 0.00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63.31 30207 邮电费 10.49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0.00 30208 取暖费 0.00

301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0.00 30209 物业管理费 0.00

301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0.00 30211 差旅费 0.98

30113 住房公积金 135.35 302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0.00

30114 医疗费 0.00 30213 维修(护)费 3.45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73.75 30214 租赁费 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35.45 30215 会议费 0.00

30301 离休费 0.00 30216 培训费 0.00

30302 退休费 233.16 30217 公务接待费 0.07

30303 退职（役）费 0.00 30218 专用材料费 0.00

30304 抚恤金 0.00 30224 被装购置费 0.00

30305 生活补助 0.00 30225 专用燃料费 0.00

30306 救济费 0.00 30226 劳务费 2.51

30307 医疗费补助 0.00 30227 委托业务费 0.00

30308 助学金 0.00 30228 工会经费 12.90

30309 奖励金 2.30 30229 福利费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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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30310 个人农业生产补贴 0.00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1.08

30311 代缴社会保险费 0.00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30.06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0.00 30240 税金及附加费用 0.00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78

307 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0.00

30701 国内债务付息 0.00

30702 国外债务付息 0.00

310 资本性支出 1.50

31001 房屋建筑物购建 0.00

31002 办公设备购置 1.50

31003 专用设备购置 0.00

31005 基础设施建设 0.00

31006 大型修缮 0.00

31007 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0.00

31008 物资储备 0.00

31009 土地补偿 0.00

31010 安置补助 0.00

31011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 0.00

31012 拆迁补偿 0.00

31013 公务用车购置 0.00

31019 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0.00

31021 文物和陈列品购置 0.00

31022 无形资产购置 0.00

310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0.00

399 其他支出 0.00

39907 国家赔偿费用支出 0.00

39908 对民间非营利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补贴 0.00

39909 经常性赠与 0.00

39910 资本性赠与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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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金额

39999 其他支出 0.00

人员经费合计 1,867.06 公用经费合计 115.57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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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部门：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表7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项目

年初结转和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末结转和结余功能分类科目编

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0.00 230.75 230.75 0.00 230.75 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0.00 230.75 230.75 0.00 230.75 0.00

212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

的支出
0.00 230.75 230.75 0.00 230.75 0.00

2120899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安排的支出
0.00 230.75 230.75 0.00 230.75 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结余情况。

- 12 -



单位：万元部门：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表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项目 本年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栏次 1 2 3

合计 0.00 0.00 0.0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本表本年度无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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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部门：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表9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预算数 决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

置费

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1.74 0.00 11.60 0.00 11.60 0.14 11.16 0.00 11.08 0.00 11.08 0.07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决算情况。其中，预算数为“三公”经费全年预算数，反映按规定程序调整后的预算数；决算数是包括当年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安排的实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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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

2023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23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一）年度收入总体情况

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2023年度总收入2,797.99万

元，其中本年收入2,797.9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567.24万元，比上年决算数

减少317.64万元，下降11%。主要变动情况：一是根据国家、省、

市、区统一政策调整行政事业单位薪酬待遇，二是减少天翼看家

视频监控项目和2022年度政法工作专项经费。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30.75万元，比上年决算数

减少177.65万元，下降43.5%。主要变动情况：压减村（居）综治

视联网系统业务经费。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

平。

4.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平。

5.事业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平。

6.经营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平。

7.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平。

8.其他收入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平。

（二）年度支出总体情况

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2023年度总支出2,797.99万

元，其中本年支出2,797.9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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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支出1,982.63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增加61.5万元，增

长3.2%。主要变动情况：非参公事业人员2022年9月起薪，而2023

年非参公事业人员全年发放工资。

2.项目支出815.36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556.79万元，下

降40.6%。主要变动情况：一是减少天翼看家视频监控项目和2022

年度政法工作专项经费，二是压减村（居）综治视联网系统业务

经费。

3.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平。

4.经营支出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平。

5.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0万元，与上年决算数持平。

二、2023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表说明

（一）2023年度财政拨款收入说明

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2023年度财政拨款收入合计

2,797.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567.24万

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317.64万元，下降11%；主要变动情况：一

是根据国家、省、市、区统一政策调整行政事业单位薪酬待遇，

二是减少天翼看家视频监控项目和2022年度政法工作专项经费；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30.75万元，比上年决算数减少

177.65万元，下降43.5%；主要变动情况：压减村（居）综治视联

网系统业务经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比上年

决算数增加0万元，增长--（基数为0，不可比）。主要变动情

况：与上年决算数持平。

（二）2023年度财政拨款支出说明

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2023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2,797.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567.2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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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268.03万元，下降9.5%；主要变动情况：

根据国家、省、市、区统一政策调整行政事业单位薪酬待遇；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30.75万元，比年初预算数减少

204.05万元，下降46.9%；主要变动情况：压减村（居）综治视联

网系统业务经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比年初

预算数增加0万元，增长--（基数为0，不可比）。主要变动情

况：与年初预算数持平。

三、2023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中共广州市花都区委政法委员会2023年度“三公”经费财政

拨款支出决算为11.16万元，完成全年预算11.74万元的95.1%，比

上年决算数减少1.32万元，下降10.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0万元的--%（基数为0，不可比），

比上年决算数增加0万元，增长--（基数为0，不可比）；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11.08万元，完成预算11.6万元的

95.5%，比上年决算数减少1.33万元，下降10.7%；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支出决算为0万元，完成预算0万元的--%（基数为0，不可

比），比上年决算数增加0万元，增长--（基数为0，不可比）；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11.08万元，完成预算11.6万元的

95.5%，比上年决算数减少1.33万元，下降10.7%；公务接待费支

出决算为0.07万元，完成预算0.14万元的50%，比上年决算数增加

0.01万元，增长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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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小于预算数的主要情况：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从严控制“三

公”经费开支，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节约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

2023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小于上年决算数的主要情

况：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从严控

制“三公”经费开支，全年实际支出比上年决算数节约了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3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1.08万

元，占99.3%；公务接待费支出0.07万元，占0.7%。具体情况如

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出国

（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1.08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购置支出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数0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支出11.08万元，公务用车保有量为4辆，主要用于保障机要文件

交换及信访维稳应急处置等任务。

3.公务接待费支出0.07万元，主要用于接待市委政法委到我

区检查综治中心等级评定住宿费，共接待国外、境外来访团组0

个，来访外宾0人次；发生国内接待1次，接待人数共6人。主要包

括接待市委政法委到我区检查综治中心等级评定住宿费。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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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15.57万元，比上年决算

数减少11.34万元，下降8.9%。主要增减变动情况是：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的要求，从严控制机关运行经费

开支，全年实际支出比上年决算数节约了办公用品费用。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2023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75.76万元，其中：政府采

购货物支出26.1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

支出49.57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47.78万元，占政府采购

支出总额的63.1%，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38.78万元，占

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的81.2%；货物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占货物支出金额的97.8%，工程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工程

支出金额的-%，服务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服务支出金额

的44.7%。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4辆，其中，机要通信

用车1辆、应急保障用车2辆、执法执勤用车1辆；单位价值100万

元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四）2023年度绩效评价情况的说明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部门组

织对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

目2个，二级项目10个，共涉及资金584.6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支出总额的100%；组织对2023年度村（居）综治视联网系统

业务经费1个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

230.75万元，占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100%；组织对

2023年度0个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共涉及资金0

- 19 -



万元，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基数为0，不可

比）。

　　我部门2023年度没有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组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含下属单位0个），涉及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2,567.2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30.75万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我部门完成了2023

年履行职能职责和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成效显

著，平安花都建设层次质效有新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建设步伐加快，“人、屋”纳管率和来穗人员融合服务水平稳步

提高。法治花都建设全面提升，确保了社会大局稳定。整体支出

和项目绩效情况较为理想，总体上达到了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

要求。

绩效自评结果。 我部门今年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及执法监督

和区法学会业务经费等11个项目绩效自评。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全年预算数2,798.57万元，执

行数2,797.99万元，完成预算的99.98%。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

99分，评级为优。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主要是：2023年，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紧紧围绕中心工作，以高水平法治服务保障高质量发

展，纵深推进平安花都、法治花都建设，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主要是：

　　1.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开展不平衡。各镇（街）综治中心软硬

件建设发展不均衡，实战化作用发挥不够明显。

　　2.矛盾排查不够全面。个别矛盾纠纷排查发现相对滞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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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的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3.融合主责主业还不紧密。政法队伍警示教育活动与平安建

设、主题教育等工作融合度不够，创新教育的方式有待提高。

　　下一步改进措施主要是：

　　1.加快构建“综合网格+综治中心+‘粤平安’云平台”的全

覆盖、立体式、智能化工作体系，探索社会治理系统平台共建共

享。加强培训演练，提升最小应急单元、“广州街坊”群防共治

队伍业务能力水平。

　　2.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结合主题教育活动，

加强政法干警在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中锤炼党性修养、历练

专业本领、提升综合素质，赓续对党绝对忠诚的红色基因，做到

方向不偏、行动有力、执行有效。

　　执法监督和区法学会业务经费绩效自评情况：项目全年预算

数为14.33万元，执行数为14.33万元，完成预算的100%。项目绩

效自评得分100分，评级为优。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主要是：深入开展公益法律服务。通

过搭建公益法律服务平台、组建专业法律服务队伍、建立“1+N”

法律服务模式坚持免费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指引等服

务，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矛盾纠纷，以法治思维、法治

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持续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主要是：存在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比较突

出、执法监督手段比较单一等问题，部分信访当事人寄希望于政

法委通过对执法部门的监督来解决个案问题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从而使政法委执法监督部门成了涉法涉诉信访机构，精力主要用

在处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上，导致无法充分发挥执法监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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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下一步改进措施主要是：

　　1.持续推进政法领域改革创新。进一步深化政法领域改革和

法治领域创新，将政法领域改革创新项目培育与加快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结合起来，提前统筹谋划，积极动员

部署，强化推进举措，围绕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大局谋划改革创

新项目,争取明年打造1-2个创新特质强、实践效果好、能拿得出

手的拳头产品。

　　2.持续推动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应用。统筹推进

全区大数据办案平台推广应用工作，加强对政法各单位平台使用

情况的指导、监督，建立定期通报机制。

　　3.持续强化法治花都建设水平。

　　4.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注重政治统领和系统观念，全局

谋划、整体推进政法工作现代化，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化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激发政法工作新

动能。

　　特别说明：全文因金额单位转换为万元，四舍五入可能存在

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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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 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包括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

款。

上级补助收入: 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

财政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

的收入。

经营收入: 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

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指事业单位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

规定上缴的收入。

其他收入: 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含专用结余）: 指事业单位按照预算

管理要求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弥补收支差额的金额，以及使用专

用结余安排支出的金额。

年初结转和结余: 指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

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

金。

结余分配: 指事业单位按照会计制度规定缴纳的所得税、提

取的专用结余以及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的金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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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结转和结余: 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

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基本支出: 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经营支出: 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

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 指部门（单位）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

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用具体包括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

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

具体包括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具体包括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

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具体包

括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机关运行经费: 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

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项材

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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